
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为加强职称评审监管，健全职称评审专家管理制度，提升职称评审质量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在参照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精神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对职称专家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，市人力社保局研究起草了《重庆市职称评审专家管理办法（职称专家管理办法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职称专家管理办法》）。
（二）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。
1.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0号）；
2. 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重庆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8〕9号）；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。
市人力社保局。
（二）征求意见情况。
一是市人力社保局征求部分职称评审委员会组建单位意见；
    二是市人力社保局征求部门职称评审专家意见；
三是拟在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职称专家管理办法》严格按照《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》等文件精神，对职称评审专家征集、权利义务、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了规定。
《职称专家管理办法》共十九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条阐述了《职称专家管理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背景及依据；
第二条明确了职称评审评委会定义；
第三条明确了职称评审专家定义；
第四条明确了专家管理原则；
第五条对专家征集渠道及比例、评委会专家人数、建库人数进行了规定；
第六条明确了专家入库的具体条件；
第七条明确了专家入库的具体方式；
第八条明确了专家权利；
第九条明确了专家义务；
第十条明确了专家回避情形；
第十一条明确了专家任期管理、动态调整机制；
第十二条明确了专家抽取和实行轮换机制；
第十三条明确了专家聘期考核制度；
第十四条明确了专家培训机制；
第十五条明确了专家保密制度；
第十六条明确了信用记录制度；
第十七、十八条说明了《职称专家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、施行时间，并对原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进行了明确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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